
臺北市政府 109.12.08.  府訴二字第 1096102218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即○○館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等 2人因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8月 21日

北市都築字第 10930896621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關於處訴願人○○○罰鍰部分撤銷；其餘訴願駁回。

　　事實

本市中山區○○街○○號○○樓至○○樓建築物（下稱系爭建物），位於

都市計畫第 3種住宅區。經本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下稱中山分局）於民國

（下同）109年 6月 4日查認訴願人等 2人共同經營○○館（登記負責人為○

○○，嗣於 109年 9月 30日辦理歇業登記），並在系爭建物內查獲涉嫌妨害

風化罪情事，除將訴願人等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

偵辦外；並查報系爭建物為「正俗專案」列管執行對象，另以 109年 8月 1

3日北市警中分行字第 1093051589號函（下稱 109年 8月 13日函）檢送相關

資料通知原處分機關處理。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等 2人違規使用系

爭建物為性交易場所，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34條、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

條例第 10條之 1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條等規定，乃依都

市計畫法第 79條第 1項前段及臺北市政府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

水電工作方案暨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 4點等規定，以 109年 8月 21

日北市都築字第 10930896622號函（下稱 109年 8月 21日函）檢送同日期北

市都築字第 109308966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等處訴願人等 2人新臺幣

（下同）20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違規使用。原處分於 109年 8月 27日送達

訴願人○○○、8月 26日送達訴願人○○○，訴願人等 2人不服，於 109年

9月 9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本件訴願人等 2人雖於訴願書請求欄記載：「......請求撤銷臺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21日、發文字號：北市

　　都築字第 10930896622號函......」惟原處分機關 109年 8月 21日函僅

　　係檢送原處分等予訴願人等 2人，揆其真意，應係對原處分不服，合



　　先敘明。

二、按都市計畫法第 4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第 34條規定：「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

　　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住之寧靜、安全及衛生。」第 79

　　條第 1項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

　　、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局

　　）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

　　、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

　　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第 10條之 1規定：「前條各使用分區使

　　用限制如下：一　住宅區：以建築住宅為主，不得為大規模之商業、

　　工業及其他經市政府認定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

　　礙居住安寧、公共安全、衛生之使用......。」第 26條規定：「市政

　　府得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將使用分區用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再予劃分不同程序之使用管制，並另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管

　　理。」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條規定：「在第三種住宅區內

　　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一　允許使用（一）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

　　。......（十二）第四十九組：農藝及園藝業。二　附條件允許使用

　　（一）第十二組：公用事業設施。但不包括（十）加油站、液化石油

　　氣汽車加氣站。......（十九）第五十一組：公害最輕微之工業。」

　　臺北市政府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水電工作方案暨裁罰基準

　　第 2點規定：「依據法令（一）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 3

　　點規定：「執行對象（一）查獲妨害風化或妨害善良風俗案件之營業

　　場所......。」第 4點規定：「停止供水、供電原則及裁罰基準（一

　　）本市建築物之使用，有本基準第三點各款情形之一，而違反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者，如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應將使用人移

　　送該管司法機關，並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勒令建物

　　使用人、所有權人停止違規使用。（二）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

　　第一項案件裁罰基準：1.第一階段處使用人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並勒



　　令使用人、所有權人停止違規使用。......」

　　臺北市政府 104年 4月 29日府都築字第 10433041900號公告：「主旨：

　　公告『都市計畫法第 79條』有關本府權限，委任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

　　，並自公告之日起生效。......公告事項：『都市計畫法第 79條』有

　　關本府權限，委任本府都市發展局辦理，以該局名義行之。」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原處分機關僅憑本案從業女子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處分書即認定訴願人等 2人違規使用系爭建物；本案從業女子

　　在中山分局及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訊問下，極力澄清自身清白，其乃遭

　　他人唆使之男客陷害，與訴願人等 2人並無關係；且本案從業女子對

　　於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分，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

　　北地院）聲明異議受挫後，再向臺北地院提起抗告；又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已對訴願人○○○等人為不起訴處分，請求撤銷原處分或改處最

　　低金額 6萬元罰鍰。

四、查系爭建物位於都市計畫第 3種住宅區，經中山分局於 109年 6月 4日在

　　系爭建物內查獲按摩師○○○（下稱○君）在系爭建物內與男客○○

　　○（下稱○君）從事性交易，有系爭建物地籍套繪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圖、中山分局 109年 8月 13日函及所附刑事案件報告書、調查筆錄等影

　　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據以裁處，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等 2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僅憑本案從業女子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處分書即認定訴願人等 2人違規使用系爭建物；本案從業女子

　　在中山分局及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訊問下，極力澄清自身清白，其乃遭

　　他人唆使之男客陷害，與訴願人等 2人並無關係；且本案從業女子對

　　於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處分，向臺北地院聲明異議受挫後，

　　再向臺北地院提起抗告云云。經查：

（一）按住宅區以建築住宅為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住

　　　之寧靜、安全及衛生；而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違

　　　反都市計畫法或直轄市政府等依該法所發布之命令者，得處建築物

　　　所有權人等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等，揆諸

　　　都市計畫法第 34條、第 79條第 1項及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

　　　第 10條之 1等規定自明。次按都市計畫法第 1條載明該法制定目的係

　　　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而

　　　色情行業之存在難免傷風敗俗，有礙居住安寧，故限制色情行業之

　　　存在空間，使其遠離居民正常之生活環境，自為都市計畫法立法目



　　　的所涵蓋。

（二）依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 109年 6月 24日詢問訴願人○○○、○○○

　　　之調查筆錄記載略以：「......問　○○館之登記負責人為何？職

　　　司為何？ 答 是我本人。原先該店是要頂下來給我女朋友做的，但

　　　我女朋友拒絕，而後我請我媽媽來經營，故我只是掛名的，沒有實

　　　際在○○館內工作。......問　你於店內擔任何職務？職務內容為

　　　何？答　只是掛名的登記負責人。沒有實際職務內容。問　每日上

　　　班時間為何？每月上班幾日？答　我都沒去○○館，我目前是從事

　　　汽車買賣業。問　當 (4)日櫃檯人員兼現場負責人係何人？答　是

　　　事後我們才知道當天櫃台人員是○○○。問　承上，櫃檯人員○○

　　　○係何人、於何時面試工作迄今？　答我真的不知道。問　櫃檯人

　　　員○○○薪資係於何時、何地？以何方式發放？薪資多少？由何人

　　　支薪？答　店內的開銷及薪資發放等，都是我母親○○○處理，但

　　　我不清楚細節。問　櫃檯人員○○○上班時間為何？如何排休？休

　　　假期間係何人從事櫃檯服務人員？答　我不清楚，我沒有在管理店

　　　內的事情......」「......問　○○館之登記負責人為何？職司為

　　　何？答　是我兒子○○○。他主要工作是在做汽車買賣業，他起初

　　　有出資、掛名，但他幾乎沒有參予店內的事務。......問　你於店

　　　內擔任何職務？職務內容為何？答　我沒有實際的職務名稱，店內

　　　從業人員都稱呼我為姊姊或老闆娘。我只負責面試、管帳、發薪而

　　　已。問　每日上班時間為何？每月上班幾日？答　我上班時間不固

　　　定，可能一周 1次至 2次，因為身體不好，沒辦法每天前往。問　當

　　　)4日櫃檯人員兼現場負責人係何人？答　我當時不在場，是在事發

　　　後他們告知我，我才知道櫃台人員是○○○。......問　詢據○○

　　　○於警詢筆錄中所稱......於 108年 5月、6月......經大陸籍朋友

　　　介紹至上該營業處所工作，當時由店內老闆娘面試，面試後過了幾

　　　天即在該址擔任按摩師一職，上述所稱老闆娘為何人？答　是我本

　　　人。...... 問 ......店內所使用之包廂門係為木質，隔音效果極

　　　差，且無法上鎖，客人與按摩小姐互動間所發之嬉戲、挑逗言談甚

　　　或呻吟、各類淫聲浪語等，彼等皆極易可查覺，該館內按摩小姐自

　　　無可能在彼等從業人員不知情之情形下，在該館內與男客從事猥褻

　　　性服務等情。然你於上開警詢筆錄中矢口否認上情，與警方起獲之

　　　證物迥異，你做何解釋？答　我們真的沒有明、暗示或默許，小姐



　　　都知道本店不能從事性交易，那是小姐的個人行為，我們真的沒辦

　　　法控制......」上開筆錄並分別經受詢問人○○○、○○○簽名在

　　　案。是原處分機關認定訴願人等 2人共同經營○○館，其等 2人為系

　　　爭建物使用人，應屬有據。

（三）復依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 109年 6月 4日詢問男客○君之調查筆錄

　　　記載略以：「......問　你今（04）日前往消費之流程為何？請你

　　　詳述之。答　我於今（04）日進入該址後，由櫃台人員詢問我要指

　　　壓按摩還是油壓按摩，我告知欲消費油壓按摩後，由該櫃檯人員帶

　　　領我至二樓包廂內（包廂號碼不詳），她詢問我要不要先至淋浴間

　　　沖洗，我便前往沖洗，沖洗完成後我著紙內褲回到包廂就見按摩小

　　　姐於包廂外等我，我便請她進入包廂。按摩小姐於包廂內提供油壓

　　　按摩，一開始請我先趴著，按壓我的背部，大約 30、40分鐘後，按

　　　摩小姐請我翻至正面，在按壓正面的過程中，按摩小姐不時會去觸

　　　碰我的胯下，約莫 20分鐘後她便詢問我：『要不要？』，我當時不

　　　清楚她的意思，她便直接向我稱：『半套』或『打手槍』（詳細內

　　　容為哪一句不復記憶），當下我詢問要多少錢，她以手勢比了『五

　　　』並向我稱 500元，我答應後她便開始提供『半套』性服務。性服

　　　務完竣後她以毛巾擦拭她的手，並將我的紙內褲褪去要我直接去沖

　　　洗，我沖洗結束後她才將毛巾、紙床單及紙內褲一併帶出包廂，再

　　　返回包廂內向我收取按摩費用及『半套』性交易費用，共計 1800元

　　　。隨後我獨自一人走至一樓、離開店家......」上開筆錄經受詢問

　　　人○君簽名確認在案；又訴願人之員工○君及男客○君經中山分局

　　　以 109年 6月 4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 1093026647號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案件處分書以其等從事性交易為由，各處 3,000元罰鍰。嗣○君

　　　不服上開處分書，向臺北地院臺北簡易庭聲明異議，經臺北地院臺

　　　北簡易庭以 109年 7月 29日 109年度北秩聲字第 6號裁定異議駁回在案

　　　，該裁定理由記載略以：「......四、本院之判斷：......從扣案

　　　之監視器主機截取畫面亦可清楚看出：○○○係於當日 18時 47分許

　　　進入○○健康館，由○○○領同進入○○包廂；於 18時 54分許，異

　　　議人自○○樓下樓至○○樓○○包廂；於 20時 14分許，異議人拿出

　　　用白毛巾包裹之紙床單等物丟棄於廁所旁之垃圾桶，另將白毛巾丟

　　　入待洗之籃子內；於 20時 20分許，異議人將○○○交付之 2,000元

　　　攜至一樓櫃檯處找錢；於 20時 21分許，櫃檯人員○○○找 100元鈔 7



　　　張予異議人，並將 2,000元收入櫃檯內，異議人並在櫃檯清點出 100

　　　元 5張後，將 500元放入其攜行之包包內，另外 200元仍放置在桌上

　　　；於 20時 22分許，異議人將剩餘 200元帶返包廂，於 20時 25分許，

　　　異議人與○○○一同離開包廂，有監視器截取畫面及收支日報表、

　　　沾有精液之紙內褲及紙床單扣案可稽......」是訴願人等 2人違規

　　　使用系爭建物作為性交易場所之事實，堪予認定。

（四）再查訴願人等 2人係共同經營○○館，為系爭建物使用人，其等 2人

　　　對於業務執行、受雇人等之行為有監督之責，對於其使用之建物亦

　　　應負合法使用之責。本件既經查得訴願人僱用之按摩師○君於系爭

　　　建物為男客進行性交易，難認訴願人已盡其經營管理監督及合法使

　　　用系爭建物之責任；訴願人尚難以○君遭他人唆使陷害等為由，冀

　　　邀免責。又○君不服臺北地院臺北簡易庭 109年 7月 29日 109年度北

　　　秩聲字第 6號裁定，向臺北地院提起抗告，業經該院以 109年 9月 8日

　　　109年度秩抗字第 15號刑事裁定：「抗告駁回。」確定在案。

（五）另按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原處分機關仍

　　　得依所得事實證據，適用法規而為行政裁處。再按刑法第 231條第 1

　　　項之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係以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

　　　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為其構成要件，與本件系爭

　　　建物之使用是否違反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相關規定，

　　　二者規範之內容與要件並不相同；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 109年 7月 17

　　　日 109年度偵字第 16661號不起訴處分書係認從業女子○君縱確有於

　　　系爭建物與男客○君進行半套性服務，惟無積極證據足認訴願人蕭

　　　建春有意圖營利媒介、容留性交易犯行，以其等罪嫌不足而予不起

　　　訴處分，此與系爭建物是否違規作為性交易場所使用之判斷有別；

　　　本件依中山分局民權一派出所對男客○君之調查筆錄及臺北地院臺

　　　北簡易庭 109年 7月 29日 109年度北秩聲字第 6號裁定內容，已足以證

　　　明系爭建物確有作為性交易場所使用之事實；是原處分機關依所得

　　　上開事實證據，適用法規而為行政裁處，核與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

　　　辦上開訴願人等 2人所涉妨害風化案件之結果，係屬二事。訴願人

　　　等 2人就此之主張，亦不足採據。

（六）惟按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

　　　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

　　　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



　　　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

　　　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

　　　，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復按違法之行為究應評價

　　　為「一行為」抑或「數行為」乃個案判斷之問題，並非僅就法規與

　　　法規間之關連或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必須就具體個案之事實情

　　　節依據行為人主觀犯意、構成要件之實現、受侵害法益及所侵害之

　　　法律效果，斟酌被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條文之文義、立法意旨、制裁

　　　之意義、期待可能性與社會通念等因素綜合判斷決定之（法務部 10

　　　1年 1月 6日法律字第 1000006693號函釋可參）。本件訴願人等 2人使

　　　用系爭建物作為性交易場所之行為，觸犯刑法第 231條及違反建築

　　　物使用人依都市計畫法第 34條等規定合法使用建築物之義務，而涉

　　　犯刑法第 231條妨害風化罪嫌部分業經中山分局移送臺北地檢署偵

　　　辦，其中對訴願人○○○部分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 109年 7月 17

　　　日作成 109年度偵字第 16661號不起訴處分書；是以，本件依行政罰

　　　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關於訴願人○○○部分之違規行為既經不起

　　　訴處分確定，則原處分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 79條第 1項前段規定，

　　　對訴願人○○○裁處之行政罰，應無一事二罰之情事；至訴願人蕭

　　　秀美涉犯刑法第 231條及違反建築物使用人依都市計畫法第 34條等

　　　規定合法使用建築物之義務，既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該二者是同一行

　　　為，依法務部 107年 4月 23日法律字第 1073505410號函釋意旨，倘一

　　　行為同時觸犯刑法及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情形，且因已移送檢察機關

　　　偵辦，行政機關自不得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裁處罰鍰；而都市計畫法

　　　第 79條第 1項所定停止使用或回復原狀等，因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

　　　，故無行政罰法第 26條之適用，行政機關自得為之。本件依卷附資

　　　料所示，就訴願人○○○之刑事責任部分已移送臺北地檢署偵辦，

　　　於「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

　　　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前，縱為有效嚇阻

　　　行政不法行為，仍不得同時為行政罰鍰處分。另原處分勒令訴願人

　　　○○○停止違規使用部分，性質尚非屬裁罰性不利處分，故無行政

　　　罰法第 26條規定之適用，仍得予以裁處。從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

　　　人○○○及○○○等 2人將系爭建物違規使用為性交易場所，裁處

　　　其等 2人 20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違規使用，除關於訴願人○○○

　　　罰鍰部分應予撤銷外，其餘部分揆諸前揭規定及裁罰基準，並無不



　　　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無理由，部分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

　　第 1項及第 81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8　　　　日

如只對本決定駁回罰鍰部分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如對本決定駁回部分不服

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